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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小姐：  
 
 香港律師會於本年六月十五日發出的電郵收悉。  
 
 當局認為香港律師會在六月十五日意見書中建議增訂的誓章

條文會把舉證責任加於被告人，該會對此不表贊同。  
 
 當局在作出回應時，假定香港律師會建議增訂的誓章條文的

實施情況會與現行《版權條例》第 121 條一致，即第 121(3 )條會
適用於根據該會建議增訂的第 121 (2D)條作出的誓章。第 1 2 1 ( 3 )
條訂明，凡有符合第 ( 4 )款條件的誓章向法院出示，則在沒有相反
證據的情況下，法院須推定︰ ( a )  該誓章內的陳述是真實的；以
及 ( b )  該誓章是按照第 ( 4 )款作出和認證的。終審法院先前曾確認
[Tse  Mu i  Chun  v  HKSAR (FACC No .  4  o f  2003 )]，第 1 2 1 ( 3 )條施加
了 一 項 推 定 ， 把 援 引 證 據 的 責 任 轉 移 給 被 告 人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認

為，按上述裁決推論，香港律師會建議增訂的誓章條文會同樣把

援引證據的責任加於被告人。  
 
 如香港律師會的用意不是要把第 121(3 )條適用於根據其建議
增訂的第 121(2D)條作出的誓章，則建議條文的效力並不明確。
對於在第 121 條下增訂有關條文是否恰當，我們也存有疑問。  
 
 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》第 3 條規定，在知識產權方
面，每一成員給予其他成員國民的待遇不得低於給予本國國民的

待遇。我們並不同意，不訂立香港律師會所建議的「利便條文」

會違反上述國際規定。舉例來說，假如原告人／控方就某些盜版

複製品採取法律行動，而被告人援引充分證據以帶出該等複製品

是在海外合法地製作的平行進口產品這個爭論點，則不論該作品

的版權擁有人是香港公民或是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》其

他成員的國民，加於原告人／控方的舉證責任都會是一樣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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